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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冬季清洁取暖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概况
红寺堡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实施，为深入推进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和碳中和有关部署，促进减污降碳，改善大气生态环境质量。资金来源北方清洁取暖项目中央专项和地方配套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北方清洁取暖项目中央专项资金和地方配套6323.3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资金分配及下达：1.农村28000户冬季清洁取暖项目（5300万元）：根据《吴忠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一批吴忠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吴财发〔2023〕11 号，计划完成10000户，预拨付3500万元；以及《吴忠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三批吴忠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吴财发〔2023〕70 号，拨付农村分户式清洁取暖改造项目800万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1000万元。2.农村公共热源改造项目（教育局农村学校999.5万元）：根据《吴忠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三批吴忠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吴财发〔2023〕70 号，拨付红寺堡区村镇公共建筑煤改光热、热泵工程（新增清洁取暖面积12.85万平方米）560.5万元；以及《关于下达2022年度第三批吴忠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吴财发〔2022〕101 号，拨付红寺堡区村镇公共建筑煤改光热+热泵供暖工程439万元。3.柳泉乡卫生院项目（23.8万元）：根据《吴忠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三批吴忠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吴财发〔2023〕70 号，拨付红寺堡区二氧化碳低温空气源热泵取暖示范项目166万元。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信息公开，无违纪违规问题。局财务室统一管理财政专项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进行核算支付项目资金。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该项目产出指标、计划管理指标、资金管理指标等指标值和全年实际值一致，高标准的完成了年度总体目标任务。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实施的2021至2023年公共热源改造项目16.65万平米、农村清洁取暖项目28000户、红寺堡区集中供热热源进行脱硫脱销除尘改造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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